
煤数通平台煤炭竞价交易规则及细则（整合修订版）

第一章 采样与制样规范

第一条 采样地点

 动力煤：在电厂或港口交货地点采样

 焦煤：在坑口或车板采样

第二条 采样方法

 采用GB/T 475-2008《商品煤样采取方法》

 采样点不少于 5个，确保样本代表性

第三条 制样方法

 采用GB/T 474-2008《煤的制备方法》

 制样后煤样应密封保存，防止水分损失

第二章 煤炭交易结算细则

第四条 结算依据

 本细则中涉及的会员资格标准、保证金制度、付款期限等通用规则，均依据《煤

数通平台竞价交易体系基本法》相关规定执行。

第五条 结算方式

 采用"先款后货"或"货到付款"方式

 付款方式：银行转账、电子支付

第六条 结算周期

 交易结算遵循《煤数通平台竞价交易体系基本法》规定，货款原则上次月结清

上月货款，特殊情况最晚不超过次次月；

 货物验收合格后 5 个工作日内完成尾款支付，尾款支付不得超出基本法规定的

期限”。货物验收合格后 5个工作日内完成尾款支付

第三章 煤炭质量考核细则

第七条 考核执行流程

 货物验收后，由平台指定第三方机构进行质量检测

 检测结果在 3个工作日内反馈给交易双方

第八条 考核标准



 兑现率：≥90%为合格，80%-90%为基本合格，＜80%为不合格

 质量合格率：≥95%为合格，90%-95%为基本合格，＜90%为不合格

第九条 考核结果处理

 兑现率低于 90%的，按实际履约比例退还保证金

 质量合格率低于 90%的，按合同约定处理

第十条 质量指标与考核规则

核心指标 基准值
允许偏

差

检验方法

（标准号）

基础结算

调整规则
阶梯考核规则

胶质层厚度（Y）≥15mm ±2mm GB/T 479
无基础调

整
无

水分（Mt） ≤10% ±1% GB/T 211
无基础调

整

Mt＞8.0%：按超出部分四舍五

入至小数点后一位扣重

焦炭反应后强

度（CSR）
— — 专用标准 —

1. 55%≤CSR＜60%：扣价 100

元/吨；

2. CSR＜55%：扣价 200 元/

吨，按次品计价

第四章 煤炭竞价交易规则

第十一条 保证金缴纳

- 参与方需在《煤数通交易平台保证金管理办法》（煤数通规〔2025〕001号）规定的

时限内（竞价/挂牌报名成功后 24小时内，或竞价开始前 12小时内）足额缴纳交易保

证金；

- 保证金缴纳比例按该办法“交易模式+会员信用等级+煤种风险”三维度浮动规则执行，

单场次最低保证金金额以平台公告为准；

- 未成交会员（会员）的保证金，按该办法规定的时限自动无息释放；

- 成交会员（会员）的保证金自动转为履约保证金，无需重复缴纳。

备注：本条款未尽事宜，均以《煤数通交易平台保证金管理办法》（煤数通规〔2025〕

001号）为准

第十二条 竞价实施阶段

1. 交易时长

o 常规标的竞价时长为 10-60 分钟



o 特殊标的不少于 30分钟

o 竞价时段内无有效出价的，标的流单

2. 延时机制

o 常规竞价结束前 5分钟内出现新报价的，动力煤、焦煤标的自动顺延 2

分钟

o 特殊场次顺延 5分钟

o 新报价将重置倒计时，直至 5分钟内无新报价为止

3. 报价规则

o 计价单位：元/吨（含税）

o 报价需在发起方设定的合理区间内，一经提交不可撤销

o 多次报价以最后一次有效报价为准

o 竞买报价不得低于起拍价，竞卖报价不得高于起卖价，否则系统自动判

定为无效报价

4. 加价/减价幅度

o 动力煤最小幅度为 1元/吨

o 焦煤常规最小幅度为 1-5 元/吨，特殊场次可设为 0.5 元/吨

第十三条 成交与合同签署

 竞价结束后，系统按"价格优先、时间优先"原则自动确定成交方

 成交结果即时公示（公示期 2小时）

 成交方需在公示结束后 24小时内确认成交信息

 在 3个工作日内签署《煤数通平台煤炭竞价交易合同》

 合同条款需明确煤种专项质量指标与考核要求，不得与竞价结果冲突

 逾期未签署合同的，视为违约

第十四条 竞价方式

 可采用全量竞价或可拆分竞价两种模式

 具体以标的公告为准

第十五条 计价方式



 以坑口价或车板价为主，含 13%增值税

第五章 煤炭交易风险提示

第十六条 煤炭特定风险

1. 价格波动风险：受市场供需、季节性因素影响较大

2. 质量风险：不同产地、不同批次煤炭质量存在差异

3. 运输风险：煤炭运输过程中可能受天气、路况等因素影响

4. 质量不符风险：实际交付煤炭质量可能与公告或检测报告存在差异，虽有考核

机制，但仍可能产生检测、理赔等额外成本

5. 政策变动风险：国家产业、环保、税收等政策调整可能影响交易合法性或履约

成本

6. 操作失误风险：因误报价、逾期确认成交、未及时缴保证金等自身操作不当导

致的损失

7. 不可抗力风险：自然灾害、疫情、运输中断等不可抗力可能导致交易无法履约

8. 检测争议风险：质量检测结果可能因采样、制样等环节产生争议

第十七条 风险防范措施

1. 建议交易双方签订详细质量条款

2. 采用第三方质量检测机构进行质量验收

3. 选择信誉良好的物流服务商

4. 了解并关注国家相关政策动态

5. 熟悉平台操作流程并留存关键截图

第六章 验收细则

第十八条 通用验收要求

1. 数量确认

o 以买方收货地点过磅数量为结算依据

o 运输合理损耗按合同约定分摊（默认损耗率不超过 3‰）

2. 异物处理

o 接卸过程中发现大块矸石、铁器等异物的，按以下标准处理：

 矸石直径＞50mm每块扣 0.5 吨



 ＞200mm每块扣 10 吨

 掺杂使假严重的，整车按 0吨结算

3. 异议处理

o 验收方需在来煤接卸后 3个工作日内将常规验收结果通知交易对方

o 对验收结果有异议的，需在收到结果后 2个工作日内书面申请复检并预

缴费用

o 通过平台提交异议材料

o 平台在 24小时内组织确定第三方复检机构

o 复检结果为最终依据

o 误差在允许范围的，复检费由申请方承担

o 超出允许范围的，复检费由原检验责任方承担，同时按复检结果调整结

算

第七章 附则

第十九条 本细则由煤数通平台运营方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第二十一条 与《煤数通平台竞价交易体系基本法》冲突之处，以《煤数通平台竞价交

易体系基本法》为准。

第二十二条 本细则具体交易标的的详细规则（如交易时间、加价幅度、保证金比例等）

以平台发布的标的公告为准。


